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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拨乱反正”一样，公开审判林彪，江青所谓“反革命集团”，是邓小平为拯救中共设计的另一重大举措。

1、 [bookmark: “橡皮图章”式的审判]“橡皮图章”式的审判

	[image: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裁决1]宣判林彪、江青左派集团现场


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项特别决定，宣布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此，人大常委会宣布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的特别法庭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特别检察厅，负责检察和审判“两案”。这个《宪法》赋于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手持“橡皮图章”，再次充当了“国家最最高权力”的随驾扈从。早在三个月之前的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要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并决定由彭真出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审判“两案”的工作。于是，听命于党的书记处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紧紧跟上，把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改头换面成“特别决定”，然后盖上了它的“橡皮图章”。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遵照中共决定，开庭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经过两个多月的公审表演，到1981年1月25日，对10名被告做出了终审判决。判决如下：（右图）

判处被告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 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黄永胜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海军政委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后部长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对于公审和判决，中外许多有识之士对其公正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审判是政治审判。对此，彭真反驳说，这次公审，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公正审判。果真是这样吗？

先看一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是怎样“以法律为准绳”的。据报导：
 
1980年6月，中共决定在党内成立的“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下称审委会），由彭真、彭冲担任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及中央纪委的王鹤寿、中央军委的伍修权等人为成员，直接领导“两案”审判工作。显然，成立审委会是以党代法的集中表现。

在审委会的历次会议上，彭真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多次强调了审判工作的“大原则”。他说：“他们的主要罪行弄清了，林、江是头子，康、张是军师，列入起诉书的罪行，都不牵涉毛、周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过错，这个大原则中央已批准了的。起诉书还要把周总理列入了被诬陷的领导人的名单中。”显然，“大原则”既是有罪推定的典范，又有包庇罪犯的重大嫌疑。

审委会还将毛泽东涉案的重大事件，界定为“错”，不是“罪”，因而不予起诉。毛涉案重大事件是：“对刘少奇同志定案问题”、“文艺黑线专政”、“上海一月夺权”、“二月逆流”、“七二○事件”、“文攻武卫问题”、“杨、余、傅事件”、“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问题”、“中央文革代替中央书记处问题”、“诬蔑周总理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代表的问题”、“1976年诬陷迫害邓小平同志的一些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向维特克泄密问题”等。这13件重大事件，都是毛泽东亲自决定、亲自领导或亲自处理的，都是严重罪行，但却被审委会预先规定为不准审判的“错”。显然，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以法律为准绳”的规定。

“两案”的辩护律师是中共指定的。辩护小组组长律师张思之回忆说，审委会制定了《律师小组办案基本原则》的文件，要辩护小组遵照执行。那《基本原则》是，“审这个案子最基本方针，叫做‘审罪不审错’”，即审林、江等人的“罪”，不审毛、周等人的“错”。“所谓的公开审判，名义上是公开审判，实际上是有组织的公开审判。旁听群众是有组织的，不是谁想来谁能来的。”“我们证人是经过培训的。”“总体上正式的彩排，两个庭各有一次。”“辩词100%是律师起草，是经过上边要审、要定，这是事实，但并不是上面写的。”显然，审委会所规定辩护规则和方针，是干涉辩护律师的权力；他们把律师的权力置于他们监管之下，把辩护变成舞台演出，并把演出叫做“以法律为准绳”。

“两案”审委会在审判前的幕后活动表明，“两案”开展审判的“法律”依据是：人大常委会的特别决定要服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要体现中共中央常委的领导；中共中央常委的领导，要遵照和执行常委新领导邓小平的指示。在“两案”审委会的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号令与会者说：“起诉书的内容不能涉及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这一点要特别慎重。”在开审前的10月25日，邓小平别出心裁地给“拨乱反正”下定义，借以训示监察官和法官们。他说，“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由此可见，所谓“以法律为准绳”，实际上是以邓小平的号令和训示为准绳。这是人治的典型！

当“两案”审委会活动了三个多月后，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再次举起“橡皮图章”，通过了《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决定》，并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喻屏、史进前为副厅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任特别法庭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为副庭长；曾汉周、伍修权分别为第一、第二审判庭审判长。到此，两个“最高”即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拜倒在“最最高”的审委会脚下，使“最高”变成了千古笑谈！

这就是“两案”审判“以法律为准绳”规则。这个规则表明，“以法律为准绳”的潜台词是“以(最最高)邓小平的讲话为准绳”，“两案”各个主犯的命运，已被党内权力敲定。“最髙”两院检察官、法官们起诉和审判的表演，不过是“最最高”邓小平后台提线由“最髙”在幕前蹦跳的木偶而已。由此可见，人们质疑审判的公正性、认定审判不是刑事审判而为政治审判，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无中生有。

再来看一看“最高”两院检察官、法官们在审判表演中，是如何“以事实为根据”的。

“最髙”两院检察官、法官们，根据“最最高”邓的规定，在起诉书和判决书中，将“两案”主犯们的罪行，归纳为四大罪状四十八条罪行。

第一大罪状是：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在这项大罪状中，列举了23条罪行。其中：

诬陷、迫害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各中央局领导20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13人，国务院副总理12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５人，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４人；
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193人中，分别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的有88人，（笔者计算：占全部委员的45.6％——下同）；
在中共八届中央监察委员60人中，有37人被诬陷为“叛徒”、“特务”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占全部委员的61.7％）；
在第三届人大常委115人中，被诬陷的有60人，（占常委的52.2％）；
在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159人中，被诬陷的有74人，（占常委的46.5％）；
在解放军中，被诬陷的高级干部84人，在“彻底砸乱总政阎王殿”中，4名正副主任和20名正副部长被诬陷，被迫害致死的高级将领达17人。

第二大罪状为：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

在第二项大罪状中，列举了15条罪行。其中：

刘仁、邓拓、吴晗、乐松生被迫害致死。上海市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和市委常委17人被分别诬陷为“叛、特、反”、“走资派”，市长曹荻秋和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制造了冀东冤案，使冀东地区党员干部、群众8.4万人遭受诬陷、迫害，2,955人致死。
康生制造“赵健民特务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4万人被迫害致死；
康生制造“内人党”冤案，有34.6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万余人被迫害致死；
康生制造“新疆集团”冤案，使92名干部受迫害，马明芳等26人致死。
“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90人冤案，张学思、贾陶、车向忱、陈先舟被迫害致死。
“广东地下党”冤案，使7,100多人遭到诬陷、迫害，林锵云等85人致死。
在解放军内制造大批冤案，使８万多人遭诬陷，1,169人被迫害致死。
此外，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被迫害致死18人；文艺界被诬陷、迫害的有2,600多人；教育界受诬陷、迫害的有14.2万多人；科学技术界遭到诬陷、迫害的有5.3万多人；卫生界仅卫生部直属高校的674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诬陷、迫害就有500多人，有６人被迫害致死；归国华侨、侨眷被诬陷、迫害有1.3万多人，281人被迫害致死。

第三大罪状为：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这项罪状中，列举了六条罪行：其中：

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第四大罪状为：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在这一罪状中，列举了四条罪行。其中：

决定“要干”，调集了3.35万名民兵，动用各种枪炮2.7万余件，调集车辆225辆，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组成了叛乱班子，并建立了两个秘密指挥点，制订了武装叛乱的作战方案。并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要“决一死战”。

作为过来人，笔者对上述所列的四大罪状和四十八条罪行，除第三大罪状外，持基本肯定态度。因为，当年文革中的那些罪行，是司空见惯的现实，林、江两个集团成员，都是令人发指的打手、人人得而诛之的刽子手。但这些罪状和罪行，并不仅仅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成员犯下的，它是许多共产党人共同犯罪的结果,其中包括本次“最高”审判的组织者和那些在本案中列为被诬陷、迫害过的人。例如：

周恩来是个被诬陷、被迫害者，但他同时又是诬陷者、加害者。在文革初期，他紧跟毛泽东，同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江青、陈伯达、康生紧紧站在一起，“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支持、纵容红卫兵、造反派“横扫”、破“四旧”和夺权，枪杀了数十万计的无辜老百姓，包括他亲自下令枪杀无辜百姓刘文秀。在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中，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又枪杀了数万计的无辜老百姓，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做为专案组组长，他对刘少奇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结案中，他竟发出了诛杀刘少奇的批示：“此人该杀！”历史记录无可争辩地证明，他同林、江两个集团成员一样，都是毛泽东的前台打手和刽子手。他之所以被邓小平的中共列为被诬陷、被迫害者，是因为在文革前五年，即“九一三事件”前，他曾利用权力暗中保护了一批右派当权派；文革后五年，他改弦更张，“立地成佛”，“解放”了大批右派当权派；接着，又为拯救中共与毛左势力展开角力，争取到了许多党心、军心和民心。

文革中，倍受诬陷、迫害的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曾利用主持中央工作的权力，诬陷、迫害过一大批右派当权派和党内外知识分子。

在毛泽东死前最后被打倒的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时，仅在1975年，就下令血洗沙甸村的所谓“反叛”，击毙、炸死回民1,600多人，镇压石河子民兵的所谓“兵变”，打死2,1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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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林、江两个集团的主犯，抑或是周、刘、邓等人，他们都不过是打手和刽子手而已，真正为首的主犯，是他们的司令——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由于邓小平的中共，事前“替”两院做出了毛泽东犯的是“错”、不是“罪”的最高决定，使毛逃脱了是制造本案主要罪状和罪行首犯的指控。但历史却明明白白地记录了毛是本案诬陷、迫害、镇压和制造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甚至第三大罪状的“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也是他逼出来的。请看历史的记录：

1、毛要分裂中共党中央
为了权力，1964年他借酒发作说：“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2、毛要搞“阶级斗争为纲”
在同外国人谈话中，他明言反对他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他把反对他的右派，称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他警告右派，“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危言“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因而他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告诫全党全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样，他为打倒右派、剝夺各级当权派、各种委员会委员权力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基础。
3、毛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
1966年，他把反对他的右派，如刘少奇、彭真等人，界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又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又说：“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又说：“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
4、毛主持通过了打倒中共“一大批”党组织的决定《十六条》
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主持下，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十六条》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央委员、监察委员、人大常委委员和政协委员，指向各级当权派。据官方统计：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虽未正式立案审查，但被错误关押、批斗和株连的干部、群众，更是不计其数，仅被迫害致死的干部就有6万多人；集团性冤假错案，全国有近两万起，涉及干部、群众达几十万人。
5、毛要打倒不听话的文化界人物
他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964年他在春节谈话中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对于“三家村”，他说“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
6、毛号召打倒一切
他利用他批准的讲话稿，由林彪、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喊大叫：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7、毛纵容、支持左派分子造反、闹事
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总支部书记聂元梓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矛头直指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张杀气腾腾的大字报，被毛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又补充说：“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
他下令学校从1966年6月13日起停课闹事。他说：“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
8、毛支持红卫兵造反
1966年8月1日，他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向他们发出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指令。对红卫兵乱批乱斗公然破坏法制的野蛮行径，“表示热烈的支持”，并保证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从18日起，到11月下旬，他先后在京8次接见了1,200多万红卫兵。他利用红卫兵的无知和野蛮，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右派和各级当权派、委员，搞得官无宁日；任意揪、斗、批、杀无辜百姓，搞得民不聊生。对此，他美其名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9、毛导演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
在他的怂恿、鼓励和操纵下，王洪文等造反派，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权力，时称“一月风暴”。1967年元月8日，他对自己导演的夺权很满意，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继而向全国发出了夺权的暗示：“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他通过广播宣布：“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紧跟毛的周恩来说：“我们夺的是领导权，可以先夺权再逐步改造。”“政治统帅一切，要全面夺权”“外交部夺权我是支持的。”
    10、毛号召、支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
    在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他指令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
1966年6月，他发出了《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可能发现说得太露骨了，便补充说：“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1966年8月8日，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的《十六条》的第一条规定：“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十六条》还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于是，林彪、周恩来利用毛批准的讲话稿，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喊大叫：“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11、毛号召武斗、打内战
1966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鼓吹“大乱”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
    12月26日，毛在他的73岁生日宴席上发出号召：“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在1967年4月军委扩大会上，他再次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
7月13日，他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会议上，鼓吹打死人。他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9月18日，他在长沙讲话：“打打也好，受受教育嘛，许多农民不容易进城，现在是十五个工分，还有三十个工分，有的是抽人去打，有的是二元钱一天，有的是打一仗一百元钱，打死了给一百元钱，没打死也给一百元钱。”
1968年7月28日，他在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谈话时，再次赞扬武斗。他说：“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据报导，在毛号召的内战中，许多当权派遭到迫害，全国无辜百姓有50～60万人丧生。
12、毛号召“群众专政”，鼓吹有领导的无政府法西斯主义
    1966年7月21日，毛说：“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又说：“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
8月23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
1967年9月18日，他说：“过去好像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很高兴。”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他号召“群众专政”。1968年7月28日，他在肯定北京“群众专政”的经验时说：“过去北京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
据报导，在毛的有领导的无政府主义法西斯式的“群众专政”中，全国约有20多万老百姓惨遭杀戮。
13、毛分裂军队、武装左派
1967年8月4日，毛写信给江青说：“75%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因此，他在信中下达了“应大量武装左派”的命令。其中，被武装起来的上海左派民兵，成了“第四大罪状”的基础力量。
    1967年7月18日，他在东湖梅岭一号对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近臣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1976年4月5日，毛利用武装起来的左派基干民兵，镇压了天安门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
14、毛支持“揪军内一小撮”
1967年7月26日, 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自此，“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席卷中国。例如 “决心把混进党政军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 “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到最后，他把责任推到“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笔杆子身上。
15、毛支持江青的文革小组
1967年7月18日，他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又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16、毛下令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6月，毛对尼雷尔总统说：“解放以后十几年，被资产阶级包围，被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坏人包围着。”“过去好多工厂、学校不在我们手里，很多在资产阶级手里，在国民党留下来的那些人手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持续时间最长、受害面最宽的一次运动。《判决书》第二大罪状所列的冀东案、赵健民特务案、内人党案、新疆集团案、东北帮案、广东地下党案等冤案，包括本书列举的冤案，都是在毛下令“清队”中制造的。史学家丁抒在研究许多档案资料后，结论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
17、毛逼走林彪
毛与副帅林彪发生矛盾，不依靠组织程序解决分歧，却利用南巡机会，发表非组织的南巡讲话，煽动下面倒林，终致林彪儿子林立果造反和携父母出逃。
18、毛批准周恩来提出的“一打三反”运动
在“一打三反”中，全国有数万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和无辜老百姓，惨遭枪杀。
19、毛迫害刘少奇
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怒斥刘少奇：“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甚至斥刘是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写了一篇痛斥刘少奇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在许多中央委员面前，毛训斥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当接到刘少奇死亡报告后，毛在报告上批道：“自作孽，不得活！”
据报导，全国因株连刘案或为刘鸣不平而被逮捕法办的有28,000多人，被批、斗、开除党籍和撤职下放的达十万人以上，为数不详的人致死、致伤、致残。
20、毛下令打倒邓小平
毛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以上二十项历史纪录可以看出，做为文化大革命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毛泽东，是个迫害狂，是个制造红色恐怖的罪魁祸首。基于邓小平和审委会的决定，“以事实为根据”为审判原则的“两高”，便以邓小平和审委会的决定为根据，有意袒护做为首犯毛泽东那些不争罪行，并将四大罪状中的第一、二、四大罪状，统统算到毛的打手、刽子手的身上，还着意隐瞒了曾做为打手、刽子手周、刘、邓的不光彩历史纪录。显然，这种袒护和隐瞞是包庇，是“两高”执法犯法的表现。对于第三大罪状，“两高”又将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少壮派军人反抗暴政、策划武装起义、决心用武力推翻毛泽东反动统治的造反行动，都算在没有造反意图、更无任何造反行动的林彪和“四大金刚”黄、吴、李、邱头上，不仅缺乏证据，而且还有罗织和栽赃之嫌。“两高”的意图是明确的：通过审判，为邓小平蓄意制造的新冤案，披上件“合法”的外衣。

“两高”的监察官法官们，为什么对毛泽东的罪行视而不见呢？为什么对江青答辩中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也不予采信呢？众所周知，中共审判“以事实为根据”的潜规则是“以邓小平的讲话为根据”！“两高”的监察官法官们，怎敢违拗这些潜规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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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邓小平为什么也对毛泽东的罪行视而不见呢？在文革中做为第二号最大走资派被毛打倒的邓小平，他对毛的罪行应该是很清楚的。他所倡导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罪行的批判。事实上，在高层中，他听到过许多反毛的声音。例如，曾为中共党副主席的陈云，对邓说：“（毛泽东）第四阶段从1966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又说：“（毛泽东）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这是他既愿意听又不愿让更多人听到的声音。在审判中，江青激昂慷慨的答辩，使他无言以对：“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毛主席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批示？”又说：“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这是他既不愿意听又不得不听的声音。

但邓小平拒绝了一切与他主意相左的声音。他的主意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也就是说，文革浩劫，是毛的晚年错误被林彪，江青罪犯集团利用所造成。这是这次两个“最高”审判谎言的原始标本。显然，他的主意不仅仅是出于感激毛不杀之恩，而是为了拯救中国共产党。

聪明的邓小平和他的幕僚们，吸取了苏联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教训：赫鲁晓夫的那场批判，不仅埋葬了苏联共产党，也必将埋葬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如果审判毛泽东，不仅会挖出毛泽东的谎言、野蛮和邪恶的反人类罪行历史，也会挖出他们自己曾与毛泽东共同犯罪的事实；这种等于审判共产党的审判，不仅会危及共产党的生存，也会危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权力。因此，为了拯救中国共产党，也拯救他们自己，他们必须保卫毛泽东这面红旗：必须掩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铁定事实，把毛泽东罪恶滔天的“危害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缩小成“错误”，让毛解脱于制造浩劫之外；然后，再将其“错误”还原成罪恶，统统扣到林、江两个集团的头上，使其承担制造、领导浩劫的全部罪责。于是，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后，一大群罪有应得替罪羊，又被他们大张旗鼓地制造了出来。坚持马列毛主义的中共，其了不起之处在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或叫做人民民主专政亦即一党独裁的条件下，他们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而且说得理直气壮，毫不红脸！

由此可见，在这次大审判中，中共标榜的所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审判，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弥天大谎。

    最可悲的是，大多数身处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在“两高”审判的愚弄下，在“舆论一律”的洗脑下，都变成了黑白不分、是非不清的芸芸群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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